
东洲区“秋风2021”松材线虫病疫木

专项整治行动方案
为严格执行国家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相关规定，认真贯彻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精神，全面杜绝东洲区松材线虫病疫区松科植物违法违规等各项经营活动，严防松材线虫病疫情扩散蔓延，按照《抚顺市“秋风2021”松材线虫病疫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工作部署，结合东洲区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依据《生物安全法》《森林法》《植物检疫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》以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，打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阻击战、控制战，确保东洲区森林资源生态安全，为共筑东北重要生态屏障打好坚实基础。
二、工作目标
建立区、乡（镇）“一体化”防控体系，严守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底线，达到疫情发生面积和病死树数量大幅度下降，力保非疫点乡镇不发生疫情。切实加强对单位和个人涉木及其制品的登记和监管,对涉木企业、重点工程施工现场等进行重点监管，对本地松木加工、经营、使用的单位和个人要重点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查处，对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司法机关查处，做到发现一处查处一处。
三、东洲区“秋风2021”专项行动组织机构及职责
为打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阻击战、控制战，确保东洲区森林资源生态安全，成立东洲区“秋风2021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。东洲区政府区长任组长，区政府常务副区长任副组长。成员：区纪委监委、市自然资源局东洲分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城乡管理局（园林处）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营商环境局，区公安分局、区生态保护中心、章党镇政府、哈达镇政府、碾盘乡政府、兰山乡政府、章党街道办事处、抚顺矿业集团林业处、抚顺市大伙房实验林场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局东洲分局。办公室主任由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任，副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局东洲分局局长兼任。市自然资源局东洲分局和各乡镇林业站及抚矿集团、抚顺市大伙房实验林场森防机构人员为办公室成员。
东洲区“秋风2021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不定期组织开展检疫执法行动，工作重点：
1.重点检查社会化服务公司、木材加工企业、农户房前屋后，私藏松科疫木的违法违规行为；
2.严厉打击非法收购、违法加工、倒卖、盗伐、利用、运输、储存疫木及使用松科疫木及制品违法违规行为；
3.开展疫木除治清理质量检查，重点检查除治规程和相关规定，以及可能造成疫情扩散危害的违法违规行为；
4.无《植物检疫证书》调运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，或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违法违规行为；
5.伪造、涂改、买卖《植物检疫证书》等检疫单证的违法违规行为。
四、时间安排
本次专项行动分为摸底排查、集中打击、总结整改三个阶段。
1.排查阶段（2021年8月下旬—9月）
各疫点乡镇和尚未发生松材线虫病疫情的乡镇及章党街道，根据本辖区内疫情疫木管理发生趋势，开展摸底调查，建立检查台账，做到全覆盖、无遗漏。
2.集中打击阶段（2021年9月—10月）
根据摸底调查情况，对检疫违法违规行为倒排时序，对重大植物检疫违法违规行为责令限期完成，确保整改落实到位。
3.总结整改阶段（2021年10月—11月）
对“秋风2021”专项行动认真总结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，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，确保本次“秋风2021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
五、疫木处置
按照省政府、市政府有关要求和省、市林草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，东洲区疫木处置分为以下两种方式：
（一）集中处置。根据本年度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情况，编制本年度疫木集中处置《实施方案》，并严格按照《实施方案》对本年度的疫木进行集中处置。依据本年度松材线虫病疫情普查结果，结合各疫点乡镇疫情的发生情况计划本年度集中处置疫木60000株左右，投入资金1080万元。集中处置的疫木全部运进由省林草局批准的定点企业进行粉碎、削片或旋切的方式进行处置。
（二）即死即清。对疫点乡镇新发生零星、少量病死（濒死、枯死）的松木和非疫点乡镇经鉴定未发生松材线虫病疫情的枯死、濒死松木，采取即死即清的方式进行处理，防止疫情扩散蔓延。根据前期对全区疫木发生情况调查，计划即死即清疫木20000株，投入资金360万元。即死即清的疫木全部以就地粉碎、烧毁的方式处置。
六、疫木监管
（一）乡（镇）政府是本辖区内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党政同责，要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，按照“即发现、即报告、即除治、即验收”的原则，积极组织对辖区的疫木实施科学除治，有效防止松材线虫病的扩散蔓延，确保按时完成松材线虫病除治任务，使东洲区疫情发生面积和枯死木数量逐年下降。
（二）各乡镇、国有林场要按照“即死即清即除”的原则进行常年单株清理。疫木监管做到“即死即清即除”全年全程监管。
（三）疫木采伐、运输、处置监管按权属由乡（镇）政府和国有林场分别负责。一是做好山上采伐作业监管，疫木采伐严格按照作业设计进行施工。二是做好疫木运输监管，由疫木权属单位安排专人实行一车一押运，确保疫木不流失。三是做好疫木处置监管，针对疫木处置环节，各乡（镇）、国有林场要实行主要领导包保负责制，选派工作人员进驻处置企业进行监管，确保不发生疫木加工、疫木外运问题。对检疫执法不严，造成疫情扩散的，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纪检监察部门将全面加强疫木除治监督执纪工作，及时发现和处理在疫木处置中出现的违规、违纪行为。
七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加强属地监管。此次“秋风2021”专项行动由各属地政府负责组织实施，严格按照国家、省相关“疫区疫木管理办法”要求组织开展专项行动，确保完成专项行动工作任务。
（二）严格检疫执法。按照“谁检查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，对查获的重大案件一查到底，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，坚决杜绝违规不究，违法不查，有案不移等现象。
（三）做好风险评估。各相关单位提前做好风险评估，对涉及稳定的重大隐患和苗头性问题，进行分析研判，对重点群体、重点区域，做好信访隐患排查化解。做好利益相关人的政策法规解释和引导工作，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，营造公平、良性、健康的涉松木生产经营的社会营商环境。
（四）加大宣传发动。做好社会舆情引导工作，向公众普及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知识，植物检疫法律和疫情防控规定，告知违规经营、使用、运输疫木风险隐患和法律责任。
–– 2 ––
–– 4 ––

